
中國發射首顆海洋動力環境監測

衛星，這顆「海洋二號」功能強

大，將進一步完善中國海洋立體

監測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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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射衛星
立體測海洋

西方多名政經界權貴包括IMF總裁

卡恩、加州州長阿諾、意大利總

理貝盧，他們都是「英雄難過美

人關」。

詳刊A11

要
聞

西方眾權貴
難過美人關

因行賄罪被判入獄的亞運健美項

目金牌得主陳潤韜，獲上訴庭撤

消控罪。陳的律師表示，或向香

港健美總會興訟追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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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潤韜上訴
洗脫行賄罪

香港隊昨天在大運會中迎來第二

枚獎牌，24歲理工大學體操選手

黃曉盈，在女子體操跳馬項目喜

奪銅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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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工黃曉盈
跳馬摘銅牌

據投資界人士認為，市場的恐慌

情緒已有所緩解，亞太股市估值

已降至吸引水平，投資者可考慮

分段低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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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6日(第11/097期) 攪珠結果

5 8 9 10 22 38 7

下次攪珠日期：8月18日

頭獎：無人中

二獎：$112,830 (8.5注中)

三獎：$19,200 (227.5注中)

多寶：$11,617,038

塌樓案判意外 官斥屋署「求其」
痛批「交行貨」但無人須負刑責 死因庭倡2招改善

A8 責任編輯：吳欣欣 2011年8月17日(星期三)重 要 新 聞
T O P  N E W S

去年一月馬頭圍道塌樓致4死事故的死因研訊

結束，裁判官昨裁定4名死者死於意外，並批評

屋宇署測量師處事「求其」，作出決定前並沒有

經過深思熟慮。死因研訊裁定4名死者死於意

外，原因是沒有證據顯示有人犯下誤殺行為。

不過，法庭裁定事故屬於意外，並不意味 涉

案的塌樓大廈業主、承建商及屋宇署不必對慘

劇負上責任。相反，死因庭聆訊，正揭露了慘

劇的發生與業主的自私卸責、承建商的漠視安

全以至屋宇署的官僚失職直接有關，特別是肩

負監管樓宇安全的屋宇署更是責無旁貸。當局

應汲取血的教訓，設立專職小組研究死因庭建

議，全面檢討並完善樓宇安全措施，不要讓慘

劇重演。

死因研訊的目的，是要將事件的發生經過重

新整理後再呈現出來。在這次死因庭聆訊中，

多名涉案人士及專家學者先後作證，詳細地交

待了慘劇的始末，讓社會既知悉了事件中，塌

樓大廈業主為免麻煩，一直沒有處理樓宇的結

構問題，坐視居民活在危險之下；也看到了承

建商在進行清拆工程時粗心大意，沒有做足安

全措施，破壞了樓宇結構；還了解到屋宇署職

員在收到求助後，如何掉以輕心，敷衍了事，

沒有第一時間跟進問題。然而，由於沒有證據

顯示他們有誤殺動機，在現行法例下不能作出

檢控，但這不代表他們可以置身事外，除了受

到良心責備外，當局也應考慮追究他們的相關

責任。

在事件中，業主及承建商固然是責不容推，

但身為監管樓宇安全最前線的屋宇署，所表現

出來的顢頇無能，在現場視察時輕率隨意，對

於一棟搖搖欲墜的危樓不立即處理，反而再三

勸喻警告，完全無視市民安全，在慘劇中應負

上最大責任。連裁判官也直斥屋宇署測量師視

察時「交行貨」，又以流水作業批評屋宇署的做

法。事實上，沒有人質疑屋宇署人員的專業水

平，但他們在事件中卻絲毫表現不出專業及以

市民安全為重的精神，在視察時竟然不必入

內，單憑「目測」就判定樓宇內部結構無問

題，只發出維修勸喻信及修葺令，甚至在大廈

倒塌後兩天，才發出危險樓宇令，說明屋宇署

是不見塌樓不肯做事。如果他們能夠及時採取

行動，塌樓慘劇是有機會避免的，對於如此嚴

重的危樓安全竟然輕率至此，屋宇署理應受到

批評。

死因庭就事件提出了兩項改善建議，包括日

後處理投訴時，屋宇署的測量師及結構工程師

應一同前往視察；以及在發出維修令後，要每

兩星期跟進一次。這些建議對症下藥，值得當

局參考吸納，以加強樓宇巡察的力度。不過，

監管巡察工作是否有效到位，除了人手資源之

外，還須有全盤的配套政策相輔相成。針對這

次慘劇，當局一方面應將全港的舊樓先分門別

類，以特事特辦方式處理有即時危險的舊樓；

另方面設立專責小組全面檢討目前的樓宇安全

政策，包括屋宇署的人力資源、巡察時的工作

程序，以及修訂相關的監管法例，加快維修速

度。通過完善樓宇安全監管，杜絕慘劇再次發

生，才是告慰死者的最好方法。

(相關新聞刊A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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死於意外非無責 血的教訓須吸取

「如駱駝上加稻草」官信工程非禍首

朱伯「未驚過」律師研申撤控

裁判官對各人批評
■屋宇署高級屋宇測量師尹志威：

—檢查45J唐樓時「求其」，例行公事般視察，然後
「自動波」般發出勸諭信及維修令，是「交行
貨」；且下判斷時沒深思熟慮，以致下了錯誤的
專業決定。

■業主翟愛聯：

—對樓宇維修表現不想理，只不停打電話，一遇阻
礙便放棄，「唔會點做 ，企 度，硬晒 」，一
心只想屋宇署幫她處理問題。

■工程承建商朱偉榮：

—裁判官並沒有太多指責，只是他知道有人向其提
出檢控，傾向對他所做的「有咁少就講咁少」。

製表：香港文匯報記者　杜法祖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紅磡馬頭圍道去年1月塌樓事故

致4死的死因研訊結束，裁判官陳碧橋昨裁定4名死者死於意外，

但批評屋宇署測量師處事「求其」及「交行貨」，作出決定前並

沒有經過深思熟慮，而屋宇署的做法更是流水作業，但認為無人

需要為事故負上刑事責任。死因庭並就事件提出2項改善建議，

包括日後處理投訴時，屋宇署的測量師及結構工程師應一同前往

視察；以及在發出維修令後要每2周跟進一次。死者家屬表示，

將研究判辭後，再尋求法律意見，以定下一步行

動。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羅敬文、杜法祖）

自馬頭圍道塌樓事件後，港府隨即檢查樓齡
逾50年或以上的舊樓，揭示「 房」造成樓
宇安全問題，已把「 房」常見的室內排水
工程納入規管，建議修例賦權屋宇署人員向
法庭申請手令入屋檢查；而市區重建局今年
中亦就馬頭圍道/春田街重建項目展開收購
程序，但就遭到塌樓事件死者家屬以追討賠
償為由，要求扣起向事發的45J唐樓業主提出
收購的款項。
市建局昨以書面回應傳媒查詢時表示，曾

去信45J的公司業主，了解該公司有否受任何
人士因塌樓向該公司追討損失賠償，至今未
獲回信。市建局早前接到2封代表不同死者
家屬的律師信，表示有可能就事件進行法律
訴訟，要求市建局扣起向45J業主發放收購款
項。市建局當時已告知代表仍等待45J業主提
供有關訴訟資料，仍未提出收購建議。基於
死因庭裁決，市建局會再去信代表死者家屬
的律師，徵詢他們會否採取進一步行動。待
收到相關回覆後，會徵詢法律意見才考慮是
否向45J提出收購。
紅磡馬頭圍道45J舊樓於去年1月29日突然

倒塌，屋宇署隨即成立40支專業隊伍巡查
4,000幢逾50年樓齡的舊樓，對有即時危險的
樓宇進行緊急維修及鞏固工程，並清拆受塌
樓影響的馬頭圍道45G及45H的2幢危樓。財
政司司長曾俊華亦於預算案中公布把馬頭圍
道附近逾50年樓齡的舊樓，即時納入市區重
建範圍。

室內排水工程納監管
港府其後完成塌樓調查報告，相信肇事樓宇的1條支

柱受外力破壞，導致連帶附近的2條支柱不勝荷載觸發
整幢樓宇塌下，但認為「 房」不足以令樓宇倒塌。
不過，屋宇署回應公眾的關注，遂於去年底把「 房」
常見的室內排水工程，納入小型工程監管制度，須由
註冊承建商進行有關工程，否則便屬違法。

發展局倡准申手令入屋檢查
針對有業主拒絕讓屋宇署人員入屋檢查，發展局最

近提出建議修訂《建築物條例》，並加入多項條款，包
括讓屋宇署向法庭申請手令，以便派員入屋檢查「
房」有否違規改動內部結構的單位，若業主不遵從清
拆或修葺令，屋宇署會代為展開工程，處理違規建
築，並向業主追收20%懲罰性附加費，以加強阻嚇
力。
屋宇署表示會繼續宣揚樓宇安全文化，務求推動業

主主動保養其物業、遵從法例要求並委聘合資格的註
冊從業員進行所需的維修保養工程，並向有需要的業
主提供適當的技術及財政支援。

死
者
家
屬
是
否
索
償

影
響
市
建
局
收
購

45J

屋宇署昨晚回應表示，尊重死因庭
的裁決，會積極考慮法官提出的建
議，又強調屋宇署的屋宇測量師及結
構工程師會繼續努力加強樓宇安全，
而業主對保障自己的物業安全，負有
不可推卸責任，呼籲業主定期檢查及
維修。但工程師學會認為，屋宇署驗
樓和處理僭建的守則已經過時，應該
全面檢討。立法會樓宇安全小組委員
會主席劉秀成批評，屋宇署無封閉有
潛在倒塌危險的樓宇，表現不專業，
小組將開會討論事件，要求當局改
善。
裁判官陳碧橋昨宣讀判辭時，指倒

塌唐樓建於1955年，有55年樓齡，倒
塌前已相當殘破，情況已是「很
差」，樓宇的安全系數已跌至接近倒
塌的程度，就如一隻負載很重物件接
近倒下的駱駝，只要再加一條稻草便
會倒下。

官：沒有構成不自願誤殺
陳碧橋在庭上分別批評屋宇署及業

主翟愛聯，他指屋宇署測量師尹志威
檢查樓宇時，把該幢唐樓當作其他舊
樓般處理，然後流水作業地向業主發
信及維修令，且在發出文件後便再沒
有跟進，處事「求其」。而屋宇署測
量師雖有視察肇事唐樓，但只下了一
個不夠深思熟慮的錯誤決定，他們的
行為沒有犯下嚴重過失而構成不自願
的誤殺。

陳碧橋批業主講大話
法庭雖然接受業主翟愛聯曾致電屋

宇署的說法，惟翟一遇阻撓，便「唔
會點做 ，企 度，硬晒 」，陳
官亦指責她希望屋宇署替她處理樓宇

問題，「佢就安樂晒」，若屋宇署指
她的樓宇為危樓，再助拆卸，交還
「吉地」，便符合她的願望。

陳碧橋指責翟稱沒有收過勸諭信及
維修令是謊言，並指責只要對她有
利，她會毫不猶豫地說謊；又批評她
不介意用錢處理問題，只是她一方面
不想(處理)，一方面沒有能力。翟愛聯
雖無盡力修葺樓宇，但她亦有致電屋
宇署及註冊承建商等，只是沒有鍥而
不捨；在她聘請工人維修時，屋宇署
亦有派人視察，並沒有證據顯示她要
負上責任。裁判官又認為沒有足夠證
據及資料讓法庭清晰知道承建商朱偉
榮當日到底進行了什麼工程，他只承
認當日曾以手提磨機切割閣樓的僭建
物。陳碧橋認為他的舉動影響輕微，
並不是很重要，且不會預見到工程會
嚴重得引致死亡的危險。因此，裁判
官認為並沒有證據顯示有人犯下誤殺
的行為，裁定事故屬於意外。

勸諭無效應即發維修令
陳碧橋指屋宇署應認真行使《建築

物條例》26及27條賦予的權力，有需
要時向區域法院申請封閉令。他們的
視察樓宇運作就如普通科門診轉介專
科般，此運作對肇事樓宇便不適用。
他建議日後在處理一、二級的投訴級
別時，屋宇測量師及結構工程師應一
同前往視察；且勸諭信若然無效，便
應發出維修令，之後更要每2星期跟
進一次。
屋宇署發言人昨晚回應時強調，該

署一向極為重視樓宇安全，該署的屋
宇測量師及結構工程師均是具有專業
資格及豐富經驗的專業人員，他們會
繼續努力不懈，加強本港樓宇安全。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裁判官指3名專家證
人都指出，馬頭圍道45J唐樓在出事前的狀況已十分
不濟，只要再稍有震盪，樓宇便會倒塌。而2名獨立
專家與屋宇署專家的分歧在於支力柱倒塌的次序，及
裝修工程是否塌樓的關鍵兩點。裁判官表示接納2名
獨立專家證人的說法，認為屋宇署專家指裝修工人需
負上責任的推論不正確。
裁判官指屋宇署高級結構工程師鍾金賢主要指出，

唐樓先由位於中間的支力柱C13倒塌，引起連鎖反

應，使其他支力柱相繼倒塌。而鍾認為朱偉榮當時清
拆的僭建工字鐵是插在地下至閣樓的天花，工程帶來
的震盪使支力柱C13倒塌，引發塌樓事故，故朱偉榮
需負上責任。

工程學會指裝修影響微
而香港工程師學會前會長黃澤恩則指唐樓已處於彌

留狀態，那條支力柱先倒塌只存在細微的分別，且裝
修工程效應即使有，都只會是輕微的影響，反而非法

增加重量、風化等已用盡樓宇的承托力，工程對塌樓
幾乎是沒有影響的。裁判官認為朱偉榮的工程並不
大，亦只是剛開始工作，就如加在駱駝上的稻草，沒
有大太影響，因此認為黃澤恩的說法較合理。
另裁判官亦認為理工大學土木及結構工程系副教授

林少書指鍾金賢錯畫工字鐵位置的說法合理，且屋宇
署的代表律師亦沒對此提出質疑。他指鍾金賢若憑此
理據推論朱偉榮工程影響C13，需為塌樓事故負上責
任的結論便會變得不正確。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杜法祖）承建商
朱偉榮(朱伯)表示，從不擔心死因裁決會
影響他被屋宇署票控的官司，其代表律
師更考慮申請撤控；而一直協助塌樓事
主的區議員則指出，死者家屬暫未決定
是否追究索償，但他擔心類似慘劇日後
再次發生。
承建商朱偉榮表示，個人一直抱「平

生不作虧心事」的原則，深信裁判官會
公平、公正地裁決。他指早前被屋宇署
票控違反《建築物條例》，3次到法庭應
訊「都未驚過」，故不擔心死因裁決會影
響他的票控官司，更指屋宇署「惡人先
告狀」，將責任推卸予他人。
代表朱伯的黃國桐律師則指，裁判官

裁定4名死者死於意外而非被殺，因此不
涉及刑事罪行，而根據今次死因研訊的
證據，屋宇署無法證明朱伯在施工期間
所做的工程與塌樓有關，故須撤回指

控。黃律師續指朱伯的票控官司將於今
年12月開審，距今仍有一段時間，他將
於1至2個月內與律政司商討申請撤控事
宜。
九龍城區議員任國棟透露，他曾與兩

名死者家屬商討下一步行動，至今仍未
有決定，須待家屬索取死因研訊的口供
及報告，經參詳後再決定是否追究索
償。

舊樓增 區員憂慘劇重演
任又表示，對裁決結果感到非常失

望，因為死因庭沒接納其中一名死者家
屬的建議，向肇事大廈業主提出檢控。
他擔心在舊樓群越來越多的香港會再次
發生類似慘劇，日後業主在收到屋宇署
發出的命令後，可能不願花費較多金錢
聘請認可人士或註冊承建商進行工程，
只隨便找判頭或裝修工人開工了事。

■當日馬頭圍道45J
唐樓在10秒內全幢
坍塌。 資料圖片

■圖為其中一名葬身倒塌樓宇死者童慶濤
的家姐。

■舊樓突
然倒塌，
圖為當日
消防員在
現場進行
搜救。
資料圖片


